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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诈勒索罪中胁迫的认定

◆付江南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 赣州３４１０００)

【摘要】意思决定自由是指主体对自身的利益,按其意愿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利.敲诈勒索罪中胁迫的违法性在于侵害

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应基于事实与规范的双重判断,从事实层面来看,无论胁迫的内容合法与否,只要足以使

人产生恐惧心理,则在形式上符合胁迫的构成要件.从规范价值层面来看,以合法内容实施的胁迫,产生的恐惧程度

不足以侵害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其法益侵害阙如,因而阻却胁迫的成立.对被害人的界定,应将具体被害人置

于所属行业领域理性类型人中进行判断,若胁迫使同行业类型人产生恐惧,则具体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遭

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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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敲诈勒索罪的实行行为包括威胁、要挟或恐吓行为(本

文简称“胁迫行为”)和索财行为，胁迫是指行为人直接或

间接支配恶害的发生，如果相对人不屈服行为人的意志，则

恶害将会被实现。 常见的恶害包括现在或未来对他人的生

命、身体、自由、名誉与财产等实施侵害，即恶害的内容具

有非法性。 然而，有观点认为，只要足以使人产生恐惧心

理，无论胁迫的内容合法与否，都可以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

胁迫。 正如学者指出，恶害内容本身是不区分合法还是非

法的，即便是行使正当权利，但如果行为人用其威胁相对

人，要求相对人向其支付财物，该手段也可能属于敲诈勒索

罪的威胁手段。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胁迫是以恶害相通

告，在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况下，行为人诉诸威胁举报等合法

手段的胁迫，是否为恶 害？ 该 行 为 的 侵 害 性 与 违 法 性

何在？

另外，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是否以心理恐惧结果为必

要，也存在争议。“被害人恐惧必要说”认为，胁迫是以对

被害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相威胁，使其产生恐惧而被迫服从

行为人的意志。 只要胁迫使对方产生恐惧，进而交付财

物，则可以认定是一种威胁或者要挟行为。 这种观点是对

经验的总结，只是对心理事实的认定，而非规范的评价。

相反观点认为，恐惧并非成立胁迫的要素，其不宜作为认定

胁迫的法学标准。 该学说以行为无价值为导向，没有明确

胁迫的实质违法性，具有扩大胁迫成立范围的嫌疑。

综上，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是：敲诈勒索罪中胁

迫的违法性或侵害的法益是什么？ 是否包括合法内容？ 是

否要求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 实务中如何建立胁迫的判断

标准？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胁迫的保护法益:意思决定自由

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是财产权，次要

法益是被害人意思决定自由和行动自由。 胁迫行为是侵害

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 行为人的索财行为和被

害人基于意思瑕疵处分财产的行为侵害了财产法益。 侵害

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正是胁迫行为的违法所在，也是胁

迫的保护法益。 正如学者所言，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是因

为精神上受到强制，需要其在交付与否中做出选择，所以在

交付上的自决权受到侵犯，敲诈情况下的交付是在丧失了部

分意思自由情况下的交付。 意思决定自由是指主体对自身

的利益按其意愿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利。 被害人因胁迫产生

恐惧心理，进而陷入两难选择困境是意思决定自身遭受侵害

的外在表现。

从行为逻辑发展顺序来看，敲诈勒索罪的着手是实施胁

迫，因此，客观上要求对法益具有紧迫危险。 胁迫对被害

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强制，实质上就是侵害被害人处分财产的

意思决定自由。 换言之，胁迫对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造

成紧迫危险，进而不当干预被害人对自己的财产，按自己意

愿进行自由处分的权利。

法益服务于主体，是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财产作

为客体物，兼具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是服务于主体需要的

工具，倘若财产没有包含主观需求，就不是内在自由的客体

外化物，也就无法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 正如德国刑法

学家韦尔策尔所言，法益不是被博物馆保存起来的展览品，

而是要在主体的支配与使用中发挥价值。 相应地，法应该

保护主体的意思决定自由，从而自由支配、处分财产，实现

自我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既包

含作为法益客体的财产，也包含作为法益主体的权利人处分

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从而实现自我发展。 对财产提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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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保护应兼顾财产法益的客体性与主体性，胁迫行为保护

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处分行为保护公私财产权利。

三、胁迫的判断标准

事实和规范的二元区分，是刑法学的一个重要思维方

式。 对敲诈勒索罪中胁迫行为的认定，应重视实质思考与

价值判断。 先进行客观事实判断，再进行规范价值判断。

(一)事实判断：胁迫内容须足以使人产生恐惧心理

在民事法律中，胁迫是指以威胁等不法手段对他人思想

施加强制，由此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并作出意思表示的行

为。 受胁迫人在作出符合胁迫人要求的意思表示时，并没

有产生认识错误，只是在服从与反抗胁迫之间产生了选择困

境。 受胁迫人在利益衡量之后有权作出选择，即赋予其撤

销权，在行使撤销权之前，胁迫行为对双方具有拘束力，即

具有民事法律效力。 从生活经验来看，敲诈勒索罪中的胁

迫与民法中的胁迫，其概念内涵具有一致性。 敲诈勒索罪

中的胁迫，是指以恶害相通告，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其内

容在形式上须满足使人产生恐惧的条件。

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是指通过预示实施恶害使相对方

陷入恐惧。 行为人直接或间接支配恶害的发生，如果相对

人不屈服行为人的意志，则恶害将会被实现。 常见的恶害

包括现在或未来对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与财产等

实施侵害。 但从胁迫内容的法律属性来看，不论行为人胁

迫手段是否合法，只要行为人所胁迫的内容足以使被害人产

生恐惧、不安或担心，被害人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交付财

物就会遭受恶害，这就足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简言之，胁

迫行为成立与否，首先遵循的是生活经验事实层面的判断，

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基于正当权利而实施的合法行为，也不

能阻却胁迫行为的成立。 从具体分类上来讲，恐吓的具体

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恐吓内容违法甚至构成犯罪。 比

如，以对他人的人身实施伤害行为进行威胁，以将要损害他

人的财产或者财产性权利进行胁迫，以损害他人的名誉相威

胁等。 二是恐吓内容合法。 比如，以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

行为相威胁。

从事实层面来看，被害人因胁迫在处分财产与反抗胁迫

之间陷入了选择困境，无论是选择服从胁迫(处分财产)还是

反抗胁迫，其意思表示并没有产生错误。 被害人在作出符

合行为人要求的意思表示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意思表示的

法律后果(遭受财产损失)，只是这种意思表示的作出并非基

于被害人的自由意志。

(二)价值判断：恐惧的程度须足以侵害意思决定自由

《刑法》并不是将所有的胁迫行为都认定为犯罪，对于

诸如以向媒体曝光相威胁的合法行为，从生活经验角度来

看，会使他人产生恐惧心理，在形式上符合胁迫的构成要

件。 然而，是否具有刑事实质违法性(法益侵害性)，则应再

进行规范价值判断。 犯罪是侵害法益的行为，为避免脱离

社会生活而机械理解法益，刑法不仅要重视法益侵害的结

果，更应该关注法益侵害的特定行为方式，所有在功能上处

于大众共同体生活之历史形成的秩序之内的行为，都应该被

排除在不法的概念之外。 社会相当性理论是承认行为在形

式上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有效地对语义过宽的构成要件

进行限制。

对于诸如以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相威胁的行为，从

规范意义上来讲，这种胁迫是权利行使的一种合法手段，为

社会大众和法秩序所允许，具有社会相当性。 因而能在价

值层面排除构成要件的实质违法性，即不具有法益侵害性，

该胁迫所引起的恐惧程度不足以侵害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

由。 如果相对人会因行为人的合理要求而感到畏惧，那么

该恐惧是正常的，法律不应该进行保护。 即行为人的胁迫

并非制造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其胁迫所产生的恐惧与意思

决定自由的侵害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在行为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上访、举报、向媒体

曝光等救济方式，在性质上都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救济

途径，都是合法和正当的。 通说认为，因胁迫而为的法律

行为，依照《民法典》的规定，在不危及公共利益和公序良

俗的情况下，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 在受胁迫的场合，

给予受害方权衡选择的自由，由其自己决定保留或否定交易

行为的效力，更能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和体察受害方的心

境，这是更为理性的立法安排。 如果经营者认为这种索赔

不合理，完全可以在协商的时候予以拒绝；或者赔偿后觉得

不合理，也可以通过对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撤销权来实现救

济。 在当事人双方能够通过民商事手段实现自我治理和规

范自洽的情形下，《刑法》没有必要对交易双方的意思自治

领域强行干涉，这与《刑法》的谦抑性和经济性原则也是不

符合的。 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具有规范价

值上的适当性。

四、被害人的判断:同行业类型人标准

被害人财产处分的意思决定自由是否被侵害，对于认定

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具有重要意义。 而侵害意思决定自由

是基于恐惧心理，对于恐惧的判断，客观说以一般抽象人为

标准，恐惧的判断以平均人对胁迫行为的感受为依据，体现

了一般正义，但这会导致《刑法》的保护在儿童、老人等特

殊人群中缺失。 主观说以具体的被害人为标准，通过具体

被害人的实际感受来判断是否陷入恐惧。 以此为标准，被

害人对轻微的胁迫也可能陷入恐惧，从而导致客观上没有应

罚性的行为也被认定为胁迫。

敲诈勒索罪中胁迫所保护的财产处分的意思决定自由，

并不是个案中具体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而是被害人交往

领域所属群体内理性人的意思决定自由。 以抽象一般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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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来判断是否产生恐惧，进而侵害意思决定自由，虽然能够

胁迫行为类型化、明确化，但是过于机械，忽略了群体的差

异性。 应基于同行业理性类型人标准，来认定恐惧是否达

到足以侵害意思决定自由。

其一，以抽象一般人为标准，这是平均主义思维，将导

致形式正义倾向。 因此，确定同行业类型人，需要考虑被

害人所属同行业群体的一般状况，考察行业群体之间的类型

性差异。 假使行为人实施了对于抽象一般人来说足以产生

恐惧的胁迫行为，但是同行业类型被害人却因自身认知水平

而未产生恐惧，则不能认定行为人实施了胁迫。 例如，对

于企业来说，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消费者以曝光

质量问题进行索赔，尽管一定程度上会使企业陷入了恐惧心

理，不如说这种恐惧是企业经营客观存在的风险。 因此，

对于企业来说，该胁迫行为不足以使其陷入《刑法》规范意

义上的恐惧。

其二，交往领域同行业类型人的界定应考虑社会一般观

念因素，基于公众生活经验的规范感觉。 这是因为《刑

法》条文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法益的保护

是通过行为规范而非裁判规范来实现的。 胁迫以具体危险

为必要条件，即胁迫所产生的恐惧足以侵害意思决定自由。

因此，应当综合考虑具体个案中被害人的知识水平、经验和

能力等，将被害人置于所属交往领域中审慎的理性人、类型

人作为判断基准，认定胁迫是否使同行业类型人产生恐惧，

从而对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造成危险。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敲诈勒索

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复合性，主要法益是财产权利，次要法益

是意思决定自由。 意思决定自由是指主体对自身的利益按

其意愿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利。 胁迫行为的违法性，在于侵

害了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 在敲诈勒索罪的胁

迫解释中，具体贯彻财产处分的意思决定自由，有利于推动

大众法主体性的觉醒。 由此向人们昭示，敲诈勒索罪不仅

保护财产利益，而且保护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 第

二，对敲诈勒索罪中胁迫的认定，应基于事实与规范的递进

性进行判断。 从事实层面来看，无论胁迫的内容合法与非

法，只要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则在形式上符合胁迫

的构成要件。 从规范价值层面来看，以合法内容实施的胁

迫，产生的恐惧程度不足以侵害处分财产的意思决定自由，

其法益侵害阙如，因而阻却胁迫的成立。 第三，对被害人

的界定，应将具体被害人置于所属行业或者交往领域中审慎

的理性人、类型人作为判断基准，认定胁迫是否使同行业类

型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对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产生

危险。

参考文献:

[１]刘 明 祥．财 产 罪 比 较 研 究 [M]．北 京: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１:２９３．

[２]赵晓波．索赔型敲诈勒索入罪标准研究[J]．贵州警察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３４(０２):３３Ｇ４４．

[３]蔡桂生．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恐惧必要说”之证伪及其出路[J]．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９,６(０４):８７Ｇ９３．

[４]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１０．

[５]陈兴良．论财产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演讲

[J]．东方法学,２００８(０３):１０７Ｇ１１６．

[６]王钢．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定位[J]．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０４):２９Ｇ４６．

[７]车浩．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之界分:基于被害人的处分自由[J]．中

国法学,２０１７(０６):２６２Ｇ２８２．

[８]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０１６．

[９]陈璇．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源流、概念和基础[J]．刑事法评论,２０１０,

２７(０２):２５４Ｇ３２０．

[１０]陈旭文．论敲诈勒索罪的准确适用———以威胁行为与索财行为的

双重违法为基础[J]．法治研究,２０１７(０５):４７Ｇ５５．

[１１]刘凯湘．民法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４３．

作者简介:

付江南(１９８４－),男,汉族,江西宜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刑法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